
二十二届“鹏城金秋”市民文化节开幕式暨“我们走进艺术殿堂”深圳全民艺术普及成果展演设备租赁及舞美设计制作 招标公告

项目概况：二十二届“鹏城金秋”市民文化节开幕式暨“我们走进艺术殿堂”深圳全民艺术普及成果展演设备租赁及舞美设计制作招标项目的潜在投标人应在深圳市东方招标有限公司获取招标文件，并于2025年12月5日9:30（北京时间）前现场递交投标文件。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编号：1243-456OTC2510011

2、项目名称：二十二届“鹏城金秋”市民文化节开幕式暨“我们走进艺术殿堂”深圳全民艺术普及成果展演设备租赁及舞美设计制作
3、预算金额：¥300,000.00
4、最高限价：¥300,000.00
5、采购需求：

	标的名称
	数量
	简要技术需求

	二十二届“鹏城金秋”市民文化节开幕式暨“我们走进艺术殿堂”深圳全民艺术普及成果展演设备租赁及舞美设计制作
	一项
	详见深圳市东方招标有限公司官网（http://www.sz-otc.com/）本项目招标公告附件内容


6、合同履行期限：详见附件内容。

7、本项目（是/否）接受联合体投标：详见“投标人的资格要求”。

二、投标人的资格要求：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或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其它组织，提供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等证明文件）复印件（加盖公章）。
2、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允许分包转包（由供应商在《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中作出声明）。

3、参与本项目投标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和参与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时不存在被有关部门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且在有效期内的情况（由供应商在《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中作出声明）。

4、参与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时不存在《深圳市财政局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信息管理办法》（深财规〔2023〕3号）列明的严重违法失信行为（由供应商在《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中作出声明）。
5、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由供应商在《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中作出声明）。

6、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由供应商在《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中作出声明）。
7、不同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主要经营负责人、项目投标授权代表人、项目负责人、主要技术人员不得为同一人、属同一单位或者在同一单位缴纳社会保险；不同投标供应商的投标文件不得由同一单位或者同一人编制；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由供应商填写《供应商基本情况表》相关信息）。

注：招标机构将通过“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深圳市政府采购监管网”（http://zfcg.sz.gov.cn）等渠道查询相关主体信用记录，相关信息以开标当日的查询结果为准。
三、获取招标文件：

1、购买招标文件时间及地点：2025年11月25日至2025年12月2日，上午9:00～11:30，下午14:00～17:00（北京时间）（公休日及法定节假日除外）。深圳市福田区新闻路59号深茂商业中心13楼A座。

2、售价：人民币650元/份；招标文件售后不退。

3、方式：面售（或网上报名）。

4、报名时，经办人需提供如下文件：
①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

②投标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

注：网上报名需将上述文件扫描件和填写好的《购买招标文件登记表》（下载地址：http://www.sz-otc.com/?down/30）发送至151410230@qq.com，经我公司审核通过后，方可支付标书费。邮件主题：报名材料-项目名称简写+投标人名称。

5、购买招标文件账户信息：

	收款单位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深圳市东方招标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深圳景田支行
	8124 8282 9710 001


备注：投标人可用对公账户和私人账户转账，如用私人账户转账，需备注公司名称和项目名称简写。
6、说明：凡购买《招标文件》后决定不参加投标的投标人，请在开标前三日以书面形式通知招标代理机构。若该项目投标人数不足三家而需重新招标，招标人有权拒绝未提供书面通知的投标人的重新投标。
四、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和地点

1、投标截止及开标时间：2025年12月5日9:30（北京时间）所有投标文件应于投标截止时间之前递交，迟交的投标文件将拒绝接收。请投标人代表参加开标仪式；投标人代表未参加现场开标的，视同认可开标结果。
2、投标文件递交及开标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新闻路59号深茂商业中心13楼A座。

五、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
六、其他补充事宜

1、 答疑事项：投标人若有疑问，请于2025年12月2日17：00（北京时间）前将对《招标文件》的疑问以书面方式（加盖公章）提出，逾期将不予受理。

2、 本项目相关信息发布媒介：
深圳公共资源交易中心（https://www.szggzy.com/）、深圳市东方招标有限公司（http://www.sz-otc.com/）等网站。

七、对本次采购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称：深圳市文化馆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燕南路95号
联系方式：黄丹萍  13713871657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称：深圳市东方招标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新闻路59号深茂商业中心13楼A座

联系方式：黄晓慎0755-82949789
深圳市东方招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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